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獎懲細則  

　　　　　　　　　　　　　　　　　　第一章　　目的

　　　　　　　　　　　　　　　　　　

第一條　　　為促進公司正常開展，並導正部份積習，進而形成良性循環；使優秀敬業員工得以

　　　　　　獎勵，違規失職員工施以懲戒，特製訂本辦法，以為實施規範。  

　　　　　　　　　　　　　　　　　　第二章　　適用範圍

    　　　　　　　　　　

第二條　　　此辦法之實施對象包括公司全體員工；呈報單位為各部門直屬主管（不論級階）、

　　　　　　相關業務配合主管（理級主管）、查核人員（公司指定主管）、總經理；複核或仲

　　　　　　裁人員為總經理；執行獎懲為管理部。    

　　　　　　　　　　　　　　　　　　第三章　　獎懲種類

第三條　　　依公司工作規則條例，獎懲規範如下： 

　　　　　　一、獎勵 

　　　　　　　　（１）嘉獎：年終獎金發放時加發五日日薪。 

　　　　　　　　（２）小功：年終獎金發放時加發十日日薪。 

　　　　　　　　（３）大功：年終獎金發放時加發十五日日薪。 

　　　　　　二、懲戒

　　　　　　　　（１）警告：懲戒公告後當月罰款 1000 元。 

　　　　　　　　（２）申誡：申誡公告後連續三月，每月罰款 2000 元。 

　　　　　　　　（３）小過：小過公告後連續六月，每月罰款 3000 元。 

　　　　　　　　（４）大過：大過公告後連續一年，每月罰款 5000 元。 

　　　　　　　　（５）降級：滿二大過。 

　　　　　　　　（６）開除：滿三大過。 

第四條　　　員工有下列事蹟之一者，給予獎勵。   

　　　　　　一、所從事之工作對處級單位有重大幫助或改善者，給予嘉獎。 

　　　　　　二、所從事之工作對部級單位有重大幫助或改善者，得予記立小功。  

　　　　　　三、所從事之工作對公司整體有重大幫助或協助解決重大經營危機有成效者，給予

　　　　　　　　記立大功。   

第五條　　　員工有下列違紀之一者，給予懲戒。

　　　　　　一、警告處分  

　　　　　　　　（１）公司要求之回報系統各類報表及營運報表（含蓋出缺勤、請款、繳款、

　　　　　　　　　　　工作概況、行程記錄....等報表）未按時間規定出具，記錄不實或錯誤者。

　　　　　　　　（２）發票遺失可歸責開立員或承辦員之疏失者。  

　　　　　　　　（３）作廢發票開立份數超過開立員或承辦員經手發票總數 2%。  

　　　　　　　　（４）專案退稅辦理次數，營業員個人每年超過二次以上。 

　　　　　　　　（５）電話客戶訪查，外勤人員（含工務和業務）每十人客戶訴怨達三人以上

　　　　　　　　　　　（各人覆查改善或再次懲戒需間隔二週以上，以予當事人時間改善）。 

　　　　　　　　（６）上班時間處理非公之事務（聊天、進食、翹班、閱讀非相關書報、非公



　　　　　　　　　　　務電話聊天、睡覺....等）。 

　　　　　　　　（７）相關工作之部門主管或查核人員裁定過失屬較輕微或初犯者。 

　　　　　　　　（８）對公司正式發佈之公告不了解，或於查核人員抽問無法明列大綱者。 

　　　　　　　　（９）於公司記錄之電話錄音中，非公務重要電話超過三分鐘者（緊急事故不

　　　　　　　　　　　在此限）。 

　　　　　　　　（１０）部門聯絡失當或資料遺失，造成相關部門作業延遲或停擺者。 

　　　　　　　　（１１）妨害公司作業推動、團體秩序和部門合作，情節輕微者。 

　　　　　　　　（１２）在工作場所喧嘩、嘻戲、吵鬧，妨害他人工作者。 

　　　　　　　　（１３）輪班制員工不接受輪班者。 

　　　　　　　　（１４）承辦單位未予把關或未要求申請單位補齊證件竟行放通者。

　　　　　　二、申戒處分

　　　　　　　　（１）依警告懲戒條例續犯者。   

　　　　　　　　（２）對於直屬或依上級指派協助之部門主管之指示或命令，置之不理或怠忽

　　　　　　　　　　　者。   

　　　　　　　　（３）收款人員未及時跟催貨款，經主管裁定者。   

　　　　　　　　（４）未經承辦人員同意或書面知會，取走對方相關承辦業務文件者。  

　　　　　　　　（５）各項公司要求書面作業，經直屬或相關部門催告未完成者。  

　　　　　　三、小過處分

　　　　　　　　（１）依申戒處分條例續犯者。   

　　　　　　　　（２）上級主管所交付之有時間性之業務，無正當理由，卻未如期完成者。   

　　　　　　　　（３）因個人業務疏失，導至公司財務造成損失者。  

　　　　　　　　（４）因個人行為疏失，造成公司商譽損失者。  

　　　　　　　　（５）外勤工作人員，經現場查核未依行程表安排作業到班者或工作內容報表

　　　　　　　　　　　填列不實者。  

　　　　　　　　（６）不服從直屬主管命令或藉故推拖者。 

　　　　　　　　（７）電梯安裝材料剩餘，未通報公司載回，造成材料損失者。 

　　　　　　　　（８）相關工作之部門主管或查核人員，裁定過失屬於情節嚴重者。 

　　　　　　　　（９）工作職務範圍內，相關部門違紀或失職，未予提報或未善盡職務把關之

　　　　　　　　　　　責者。 

　　　　　　　　（１０）工程堪查不落實，造成生產或發包材料損失者。  

　　　　　　　　（１１）工程驗收不落實（含內外發包工程），造成公司財務損失者 。 

　　　　　　　　（１２）妨害業務推動或團體秩序，情節較重者。  

　　　　　　　　（１３）未經許可，擅自在辦公處所推銷物品者。  

　　　　　　　　（１４）損毀或塗改公司重要文件（契約、標件、憑證、電腦資料、帳冊、會

　　　　　　　　　　　　議記錄....等）或公物（設備....等）者。 

　　　　　　　　（１５）怠忽工作或善自變更工作方法，使進度無法達成者。 

　　　　　　　　（１６）機器、設備、電腦、儀器及具有技術性之工具，非經使用人或單位主

　　　　　　　　　　　　管同意，擅自操作者。 

　　　　　　　　（１７）公司要求之營業目標，經制定後個人未達成者。 　　　　　　　　 

　　　　　　四、大過處分

　　　　　　　　（１）依小過處分條例續犯者。    

　　　　　　　　（２）不服從直屬主管命令，並發生爭吵者。    

　　　　　　　　（３）糾眾抗拒，影響主管領導統馭，破壞公司業務推動者。   

　　　　　　　　（４）利用工作或職務之便結黨營私、謀取不法金錢利益、未經許可圍標、集

　　　　　　　　　　　體謊騙或蓄意抵制同仁者。   



　　　　　　　　（５）對於經手公司重要文件（契約、憑證、會議記錄、帳冊、報表....等），

　　　　　　　　　　　遺失或管制不當者。   

　　　　　　　　（６）經查證業務疏失為人為蓄意製造者。  

　　　　　　　　（７）相關工作之部門主管或查核人員，裁定過失屬於蓄意累犯者。  

　　　　　　　　（８）提報不實或謊報主管命令者。  

　　　　　　　　（９）傳播不利公司謠言或挑撥勞資雙方感情者。 

　　　　　　　　上列未舉之不當行為，將依實際情節輕重，報請總經理核示。公司公佈之工作

　　　　　　　　規則條例與懲處，核批作業同此。   

第六條　　　上列獎懲之交代須依公司規定之單據，詳列具體事實，經總經理裁定者。    　　　

　　　　　　　　　　　　　　　　　　第四章　　獎懲之處分

第七條　　　相關直屬員工或幹部累計懲處總合二次，直屬之上一階主管需連帶記過處分一次，

　　　　　　以收督導不實之懲，其餘類推。並以情節較重者為優先；但以稽核或抽查人員為準

　　　　　　。直屬主管對轄下職工為工作要求所自行處理之懲戒，不在此限。  

第八條　　　員工功過可相互抵銷，但已扣除之各月薪資不予退除。獎勵之功過互抵於管理部公

　　　　　　告後，隔月薪資生效。如獎勵記功人員該年度未予懲戒，管理部將於年終實施獎金

　　　　　　發放。  

第九條　　　本辦法於公佈實施後前一週，為幹部與查核人員勸導期；期間不處理懲戒實務，重

　　　　　　點在於誘導改善。勸導期屆滿，幹部與查核人員正式報請管理部，依細則條例內容

　　　　　　實施獎懲。   

第十條　　　相關業務配合主管呈報其它部門作業員工，懲記作業規定。 

　　　　　　一、如對相關業務配合之部門，存有員工配合度的作業困難。依程序需填製內部聯

　　　　　　　　絡單，送交配合之部門主管或其助理，通知改善。於三日內如其部門主管未有

　　　　　　　　異議，且一週後未見配合部門作業改善，即可依本辦法細則規定，由相關業務

　　　　　　　　配合主管呈報，並強制由直屬主管依懲戒規定議處。 

　　　　　　二、如對於內部聯絡單之內容有任何疑議，且雙方部門主管協調無結果。於接到單

　　　　　　　　據通知三日內，由收到通知的主管向爭議部門之上一階共同主管提出討論，並

　　　　　　　　由上一階主管予以裁定。且限令由上一階共同主管於單據，作以簽認。

　　　　　　三、內部聯絡單需雙方部門存底備查。懲記後如有爭議，需以備查之內部聯絡單為

　　　　　　　　依據，遺失者不予處理。     

第十一條　　處置之失職人員如有異議，於獎懲公告後三日內提出書面說明。 

第十二條　　單位部門或個人業務往來，雙方因爭議而無法釐清責任，雙方直屬主管與人員，將

　　　　　　由權責之上一階共同主管，裁示懲處名單。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總經理同意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一、民國９３年３月１日制定實施。

（附件一）：獎懲報告書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獎懲報告書 
（附件一）

考核單位 查核單位 

考核人員 查核人員 

抽查日期 填表日期 

抽查時間 填表時間 

抽查地點 

附件內容 

考核項目 

實況敘述 

建議懲處 

總經理覆核 

　　


